高級中等學校申請辦理實用技能學程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7年4月3日

部授教中（三）字第0970503707C號令訂定

一、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國立及經本部核准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申請辦理實用技能學程開班事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申請條件

　　（一）一般條件

　　　　　１．須能配合當地社會環境及國家建設需要，學生來源充足，且畢業生有良好之就業機會。

　　　　　２．申請辦理之科別，以日校或進修學校設有相關類科，且師資及設備足以支應，並與區域內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相銜接之學程為原則。

　　　　　３．符合地方產業需求。

　　（二）私立學校除符合前款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董事會健全，並按期改選，經本部核定有案。

　　　　　２．校長聘任經本部核准有案，且實際在學校處理校務。

　　　　　３．預決算按期編報，經本部備查有案。

　　　　　４．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及按規定辦理變更登記，經本部備查有案。

　　　　　５．申請辦理學年度之前三年無重大違失事項。

三、申請程序

　　（一）學校應於三月三十一日前填報「申請辦理實用技能學程計畫書」（格式如附表一）送本部審核。

　　（二）學校經本部核准開班者，應於五月三十一日前填報「辦理實用技能學程課程計畫書」（格式如附表二）送本部審核。經核准開班科別之課程已審查通過者，免再送審。但有修正者，應再送審，並敘明修正處，以利審查。

四、辦理原則

　　（一）學校申請辦理科別以實用技能學程十三職群所對應之科別為原則，並應依本部所定課程綱要設計年段式就業導向課程。屬新科別，應歸入適當之職群，並敍明開辦之需求及理由。

　　（二）學校應依核定之職群科別、班數及人數招生，並依審查通過之課程計畫排配班級課表。

　　（三）實用技能學程招生方式，依輔導分發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學生就讀高中職實用技能學程實施要點規定辦理。每班招收人數，國立學校最高四十五人，私立學校最高五十四人，每班至少招收二十五人，且每班經由輔導分發報到者須達二十人，始得開班。

　　（四）申請辦理之科別，以建教合作或產學攜手合作方式辦理者，應於開班計畫書註明，除依本學程相關規定辦理外，並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五）申請之科別應與事業單位合作進行學習或參訪。

五、經費：學生就讀實用技能學程三年均免繳學費，學校辦理本學程所需經費，由本部補助。

六、輔導及考核：辦理實用技能學程之學校，應接受本部之諮詢、輔導及訪視。

　

附表一

（校名）
申請辦理97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計畫書
校　　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 辦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辦理實用技能學程現有概況

	職群別 
	科別 
	班數、學生人數 
	上課時段 
	備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日間 
	夜間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合計 
	  
	班 
	人 
	班 
	人 
	班 
	人 
	  
	  
	  


　

二、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現有概況

	職群別
	科別
	班數
	學生數
	合作國中名稱
	備註

	○○群
	○○科
	
	
	
	

	
	
	
	
	
	

	
	
	
	
	
	

	
	
	
	
	
	

	
	
	
	
	
	

	
	
	
	
	
	

	
	
	
	
	
	

	
	
	
	
	
	

	
	
	
	
	
	

	
	
	
	
	
	

	
	
	
	
	
	

	
	
	
	
	
	

	
	
	
	
	
	

	總計
	○○科
	○○班
	○○人
	○○校
	


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填報。

　

三、97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開班申請總表

	申請
科別 
	班數 
	人數 
	上課時間 
	原設或新設科 
	與事業單位
合作模式 
	是否辦理其他專班模式 
（如輪調班、產學合作班） 

	
	
	
	日間 
	夜間 
	原設 
	新設 
	
	

	女裝科 
	2 
	100 
	V 
	
	V 
	
	（本欄務請填列） 
	□是     產學合作     
□否 

	冷作科 
	3 
	150 
	
	V
	
	V
	
	□是     建教合作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是    請註明模式    
□否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
「與事業單位合作模式」欄，請填列：日間實習、每週部分時間實習、寒暑假實習、請業界至校辦理講習、教學、參訪或其他（需說明）

　

四、實用技能學程開班計畫（以1科1張分科填寫）

	申請職群別
	
	（　　）原設科班，本科已自（　　）學年度開辦
（　　）新設科班

（　　）新創科別

	申請科別
	
	

	申請班數
	
	辦理
模式
	（　　）日間上課
（　　）夜間上課

	與現有日校
相關科別
	

	師資來源
	

	本科教學設備來源
	

	學生來源根據
何種資料推估
（請詳述）
	

	地方發展需求
（含學生及業界）
	

	與事業單位
合作模式
	□ 利用日間實習
□ 每週部分時間實習

□ 利用寒暑假實習

□ 請業界至校辦理講習、教學

□ 參訪

□ 其他（請說明）

※本欄務請勾選，如未勾選，視同未與業界合作，將不予核班。

	教材來源
	（　　）坊間選用　（　　）教師自編教材


承辦人員：　　　　　　　　　　主任：　　　　　　　　　　校長：

　

附表二

（校名）
辦理97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課程計畫書

校　　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主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 辦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九十七  年  五  月          日

壹、辦理科班別

	項目
群別
	說　　　　　明
	備註

	
	擬辦理科別
	班級數
	預定招生人數
	上課模式
	

	群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群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群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科
	班
	人
	(日間
(夜間

(其他
	


　

貳、師資安排（含企業界人士）

	科別
	校內兼課人數
	校外兼課人數
	教師證書人數
	持有證照人數
	其他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科
	人
	人
	有       人
無       人
	有       人
無       人
	人


  

參、教學設施及設備

	科別
	與日校共用
	實用技能學程專用
	其他（請說明）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科
	
	
	


　

肆、學生進路規劃　　　　　　　　　　　科別：　　　　　　　　　　（請各科分別繕寫）

	項目
	說明（含可就業行業別）
	備註

	
	
	

	
	
	

	
	
	


　

伍、教學科目、學分數、百分比及每週授課節數表

範例：

職群別：機械群　　　科別：　　　　　　　　　　　　※各校請依實際辦理科別（分科）填寫

	類別
	科    目
	
	授課節數
	備註

	
	
	
	第一年段
	第二年段
	第三年段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定必修科目
	一般科目
	56學分
29.2%
	語文領域
	國文I - IV
	12
	3
	3
	3
	3
	
	
	

	
	
	
	
	英文I - IV
	8
	2
	2
	2
	2
	
	
	

	
	
	
	數學領域
	數學I – III
	6
	2
	2
	2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地理
	2
	
	
	
	
	2
	
	

	
	
	
	
	公民與社會
	2
	
	
	2
	
	
	
	

	
	
	
	自然領域
	基礎物理
	1-2
	
	
	1-2
	
	
	
	每一科目至少1學分，至多2學分，共計4學分。

	
	
	
	
	基礎化學
	1-2
	
	
	
	1-2
	
	
	

	
	
	
	
	基礎生物
	1-2
	
	
	
	
	1-2
	
	

	
	
	
	藝術領域
	美術
	4
	2
	2
	
	
	
	
	任選4學分

	
	
	
	
	音樂
	
	
	
	
	
	
	
	

	
	
	
	
	藝術生活
	
	
	
	
	
	
	
	

	
	
	
	生活領域
	計算機概論
	2
	2
	
	
	
	
	
	

	
	
	
	
	生涯規劃
	2
	
	
	
	
	2
	
	

	
	
	
	健康與
體育領域
	體育I – II
	4
	2
	2
	
	
	
	
	

	
	
	
	
	健康與護理I – IV
	4
	1
	1
	1
	1
	
	
	男、女均須修習

	
	
	
	國防通識I - IV
	4
	1
	1
	1
	1
	
	
	男、女均須修習

	
	
	
	小計
	56
	15
	13
	12-13
	10-11
	5-6
	0
	

	
	專業及實習科目
	28學分
14.6%
	工程圖學I  II
	6
	3
	3
	
	
	
	
	

	
	
	
	機械實習I  II
	6
	3
	3
	
	
	
	
	

	
	
	
	機械電學實習I  II
	4
	2
	2
	
	
	
	
	

	
	
	
	機械材料I  II
	4
	
	
	2
	2
	
	
	

	
	
	
	機械製造I  II
	4
	
	
	2
	2
	
	
	

	
	
	
	機件原理I  II
	4
	
	
	
	
	2
	2
	

	
	
	
	小計
	28
	8
	8
	4
	4
	2
	2
	

	校訂科目
	一般、專業及實習科目
	必修
	96-108
學分

50%-56.2%
	(由各校自訂)
	
	
	
	
	
	
	
	

	
	
	
	
	
	
	
	
	
	
	
	
	

	
	
	
	
	
	
	
	
	
	
	
	
	

	
	
	選修
	
	
	
	
	
	
	
	
	
	

	
	
	
	
	
	
	
	
	
	
	
	
	

	
	
	
	
	小計
	96-108
	9
	11
	13-16
	15-18
	20-25
	26-30
	

	合     計(學分)
	180-192
	32
	32
	30-32
	30-32
	28-32
	28-32
	畢業最少應修得150學分

	部定必修科目
	活動
科目
	18節
	班會
	18
	1
	1
	1
	1
	1
	1
	不計學分

	
	
	
	綜合活動
	
	2
	2
	2
	2
	2
	2
	

	每週教學總節數
	198-210
	35
	35
	33-35
	33-35
	31-35
	31-35
	


※百分比係以192學分為分母 

　

教學科目、學分數、百分比及每週授課節數表之二（夜間上課）

範例：

職群別：機械群　　科別：　 　　　　　　　　　　　　　　　　 ※各校請依實際辦理科別（分科）填寫

	類別
	科    目
	
	授課節數
	備註

	
	
	
	第一年段
	第二年段
	第三年段
	

	名稱
	學分
	名稱
	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部定必修科目
	一般科目
	46學分
30.7%
	語文領域
	國文I - IV
	12
	3
	3
	3
	3
	
	
	

	
	
	
	
	英文I - IV
	8
	2
	2
	2
	2
	
	
	

	
	
	
	數學領域
	數學I – III
	6
	2
	2
	2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地理
	2
	
	
	
	
	2
	
	

	
	
	
	
	公民與社會
	2
	
	
	2
	
	
	
	

	
	
	
	自然領域
	基礎物理
	1-2
	
	
	1-2
	
	
	
	每一科目至少1學分，至多2學分，共計4學分。

	
	
	
	
	基礎化學
	1-2
	
	
	
	1-2
	
	
	

	
	
	
	
	基礎生物
	1-2
	
	
	
	
	1-2
	
	

	
	
	
	藝術領域
	美術
	2
	
	2
	
	
	
	
	任選2學分

	
	
	
	
	音樂
	
	
	
	
	
	
	
	

	
	
	
	
	藝術生活
	
	
	
	
	
	
	
	

	
	
	
	生活領域
	計算機概論
	2
	2
	
	
	
	
	
	

	
	
	
	
	生涯規劃
	2
	
	
	
	
	2
	
	

	
	
	
	健康與護理I – IV
	4
	1
	1
	1
	1
	
	
	各學期擇一開設或上、下學期對開，男、女均須修習。

	
	
	
	國防通識I - IV
	
	
	
	
	
	
	
	

	
	
	
	小計
	46
	10
	10
	11-12
	9-10
	5-6
	0
	

	
	專業及實習科目
	28學分
18.7%
	工程圖學I  II
	6
	3
	3
	
	
	
	
	

	
	
	
	機械實習I  II
	6
	3
	3
	
	
	
	
	

	
	
	
	機械電學實習I  II
	4
	2
	2
	
	
	
	
	

	
	
	
	機械材料I  II
	4
	
	
	2
	2
	
	
	

	
	
	
	機械製造I  II
	4
	
	
	2
	2
	
	
	

	
	
	
	機件原理I  II
	4
	
	
	
	
	2
	2
	

	
	
	
	小計
	28
	8
	8
	4
	4
	2
	2
	

	校訂科目
	一般、專業及實習科目
	必修
	64學分
42.6%
	(由各校自訂)
	
	
	
	
	
	
	
	

	
	
	
	
	
	
	
	
	
	
	
	
	

	
	
	
	
	
	
	
	
	
	
	
	
	

	
	
	選修
	
	
	
	
	
	
	
	
	
	

	
	
	
	
	
	
	
	
	
	
	
	
	

	
	
	
	
	小計
	64
	5
	5
	7-8
	9-10
	15-16
	21
	

	合     計(學分)
	138
	23
	23
	23
	23
	23
	23
	

	學分採計
	6-18
學分

4%-12%


	職場經驗、技能證照
	6-18
	
	
	
	
	
	
	畢業學分
不足時採計

	部定必修科目
	活動
科目
	6節
	班會
	6
	1
	1
	1
	1
	1
	1
	不計學分

	
	
	6學分
4.0%
	綜合活動
	6
	1
	1
	1
	1
	1
	1
	

	每週教學總節數
	150
	25
	25
	25
	25
	25
	25
	畢業最少應修得150學分


※
百分比係以150學分為分母。 

※
活動科目各校每週應安排2節，其中1節為班會，另1節之綜合活動課程內容得包含週會、音樂、美術、體育及相關活動等。 

　

陸、第一年段教材選編

一般科目：

	科目名稱
	自編名稱 
	採用坊間版本名稱
	其他

	
	
	
	


專業及實習科科目、校訂科目：（○○○○○科）

	科目名稱
	自編名稱 
	採用坊間版本名稱
	其他

	
	
	
	


專業及實習科科目、校訂科目：（○○○○○科）

	科目名稱
	自編名稱 
	採用坊間版本名稱
	其他

	
	
	
	


